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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臺臺鐵鐵係係市市占占率率最最高高之之公公共共運運具具，，對對公公共共運運輸輸有有極極大大影影響響性性，，惟惟列列車車

誤誤點點頻頻仍仍，，且且長長期期未未有有效效優優化化改改善善，，允允宜宜加加強強運運用用數數據據分分析析，，探探究究發發生生原原因因並並確確實實

研研謀謀改改善善，，以以提提升升運運輸輸服服務務品品質質。。  

按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 111年 11月完成之「103－109年城際運輸消長觀察」報告，臺鐵於

公共運輸之市占率，短程（20 公里以下）及中程（20至 100公里）旅次約占 6成、中長程（100

至 200 公里）旅次約占 4 至 5 成，係市占率最高之公共運具，尤以東部生活圈之交通運具中，

除小客車外，係以臺鐵占比最高，爰臺鐵列車發生延誤，將對陸運交通有極大影響。臺鐵局為加

強行車管理，維持列車準點行駛，於 95年底成立誤點改善小組，並持續蒐集分析列車延誤原因，

檢討研議改善措施。據臺鐵局統計，臺鐵客運列車準點率（列車抵達終點站延誤時間於 5 分鐘

內之列車次數除以列車總次數）已自 109 年度之 92.34％，提升至 110、111 年度之 92.81％及

94.98％。經查臺鐵局列車誤點改善辦理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1））  已已統統計計分分析析列列車車誤誤點點原原因因，，惟惟對對號號列列車車之之準準點點率率仍仍欠欠理理想想，，且且於於行行經經特特定定車車站站

時時有有常常態態性性延延誤誤情情形形，，允允宜宜檢檢討討分分析析原原因因並並研研謀謀改改善善：：臺鐵局為因應各式列車速度不同，訂定之

標準調度程序，係由低級列車待避高級列車，同等級之列車，則由北上列車等候南下列車，或先

出發列車先抵達等邏輯進行調度，車種優先順序分別為自強號（含傾斜式）、莒光號、復興號、

區間車、貨車，爰高級列車倘發生延誤，將影響路線上車輛需會讓或機外停車。據臺鐵局統計

109 至 111 年度列車準點率情形，對號列車準點率較區間車為低（表 6），有待檢討提升對號列

車服務水準。另分析 111 年度對號列車之晚點（列車離站時間延遲達 1 分鐘以上）情形，發現

部分車次於行經特定車站時，有常態性延誤（超過 180天以上），經以晚點起始車站就行經各車

次列車彙計全年發生晚點次數逾 180次者，其中自強號（含傾斜式）列車延誤次數前 5大車站，

分別為斗六、員林、宜蘭、嘉

義及松山等站，惟該局未探究

其癥結原因，以有效改善，經

函請臺鐵局檢討並研擬改善

措施。據復：對號列車於特定

停靠站發生常態性晚點之原

表表 66  臺臺鐵鐵客客運運列列車車準準點點率率  
單位：％ 

車種 

年度 
合計 

對號列車 
區間車 

小計 自強號 傾斜式
（註 1） 

莒光號 復興號 

109 9922..3344  8888..3388  88.79 88.20 87.08 92.23 93.29 

110 9922..8811  8877..2200  89.26 85.05 85.57 86.94 94.06 

111 9944..9988  9911..6633  91.83 91.33 91.41 92.01 95.72 

註：1.傾斜式列車係指普悠瑪號及太魯閣號列車。 

2.資料來源：整理自臺鐵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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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要係路線慢行施工延誤所致，又對號列車運行區間均為跨線別長途旅程，於運行途中受干

擾而延誤之風險遠較區間車為高，致對號列車整體準點表現不如區間車。該局將持續分析慢行

路段影響情形，並責成工務單位及局外施工單位（含交通部鐵道局）加強趲趕工進，俾縮短施工

慢行影響運轉時程。 

（（22））  部部分分車車次次列列車車之之行行駛駛，，屢屢有有晚晚點點並並肇肇致致後後續續車車次次無無法法依依表表訂訂運運轉轉時時分分營營運運情情

形形，，允允宜宜確確實實檢檢討討改改善善：：本部前曾針對臺鐵列車準點率仍待提升等情，函請臺鐵局研謀改善，據

復已責成工務單位加強管控施工慢行期程，並於列車排點時適度放寬運轉餘裕時分，俾減緩列

車延誤效應連鎖擴大等。經追蹤查核 229 次自強號（逆行方向）及分析 142 次自強號（順行方

向）等列車 111 年度行駛情形，229 次自強號晚點發生率雖略有改善，惟其後續通過之 11 個車

次列車，受該車次影響自七堵站起持續發生晚點；142次自強號於行經新竹至汐止等站之晚點情

形則逐站惡化，且後續通過之 14個車次列車亦連帶受影響，自新竹站起持續發生晚點情形。該

局雖已研提改善措施，惟未能有效改善列車連續發生晚點情事，經函請臺鐵局檢討改善。據復：

有關該 2車次開行於北部區域發生晚點情形，於 112年改點後，除部分班次已停開（473次、31

次、1255 次、522 次）或調整變動行駛區間外，各次列車於北部區域停靠站平均延誤時分已有明

顯改善，該局將持續滾動式檢討調整相關車次行點，並持續強化運轉整理措施，以減緩列車連鎖

延誤情形。 

（（33））  臺臺鐵鐵行行車車事事故故（（件件））及及誤誤點點主主要要肇肇因因為為設設備備故故障障，，允允宜宜加加強強設設備備養養護護、、檢檢修修及及

員員工工故故障障排排除除訓訓練練：：據臺鐵局行車保安資訊系統（下稱行保系統）登載 107 至 111 年度行車事

故（異常事件）資料，截至 112年 2月 9日止，已由該局行車事故（件）審議小組完成審議者計

2,723 件，分析其發生原因，以設備因素 1,805 件（占 66.29％）最高；另據該局誤點改善小組

統計，111 年度旅客列車誤點原因，亦以設備故障 2,422 件為主（占誤點總次數 75.92％）。經

查 111年度整體行車設備故障所延誤時分 71,758分鐘，較 110年度之 60,173分鐘增加，除 111

年度中秋連假期間發生員林至花壇間號誌故障事件，創下搶修最久紀錄外，另車輛故障 236次、

延誤時分 12,850分鐘，平均每次延誤約 54.45分鐘，亦較 110年度之 50.42分鐘增加，經函請

臺鐵局針對相關設備之養護、檢修及員工故障排除之專業技術訓練等加強檢討改進。據復：於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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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臺臺鐵鐵係係市市占占率率最最高高之之公公共共運運具具，，對對公公共共運運輸輸有有極極大大影影響響性性，，惟惟列列車車

誤誤點點頻頻仍仍，，且且長長期期未未有有效效優優化化改改善善，，允允宜宜加加強強運運用用數數據據分分析析，，探探究究發發生生原原因因並並確確實實

研研謀謀改改善善，，以以提提升升運運輸輸服服務務品品質質。。  

按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 111年 11月完成之「103－109年城際運輸消長觀察」報告，臺鐵於

公共運輸之市占率，短程（20 公里以下）及中程（20至 100公里）旅次約占 6成、中長程（100

至 200 公里）旅次約占 4 至 5 成，係市占率最高之公共運具，尤以東部生活圈之交通運具中，

除小客車外，係以臺鐵占比最高，爰臺鐵列車發生延誤，將對陸運交通有極大影響。臺鐵局為加

強行車管理，維持列車準點行駛，於 95年底成立誤點改善小組，並持續蒐集分析列車延誤原因，

檢討研議改善措施。據臺鐵局統計，臺鐵客運列車準點率（列車抵達終點站延誤時間於 5 分鐘

內之列車次數除以列車總次數）已自 109 年度之 92.34％，提升至 110、111 年度之 92.81％及

94.98％。經查臺鐵局列車誤點改善辦理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1））  已已統統計計分分析析列列車車誤誤點點原原因因，，惟惟對對號號列列車車之之準準點點率率仍仍欠欠理理想想，，且且於於行行經經特特定定車車站站

時時有有常常態態性性延延誤誤情情形形，，允允宜宜檢檢討討分分析析原原因因並並研研謀謀改改善善：：臺鐵局為因應各式列車速度不同，訂定之

標準調度程序，係由低級列車待避高級列車，同等級之列車，則由北上列車等候南下列車，或先

出發列車先抵達等邏輯進行調度，車種優先順序分別為自強號（含傾斜式）、莒光號、復興號、

區間車、貨車，爰高級列車倘發生延誤，將影響路線上車輛需會讓或機外停車。據臺鐵局統計

109 至 111 年度列車準點率情形，對號列車準點率較區間車為低（表 6），有待檢討提升對號列

車服務水準。另分析 111 年度對號列車之晚點（列車離站時間延遲達 1 分鐘以上）情形，發現

部分車次於行經特定車站時，有常態性延誤（超過 180天以上），經以晚點起始車站就行經各車

次列車彙計全年發生晚點次數逾 180次者，其中自強號（含傾斜式）列車延誤次數前 5大車站，

分別為斗六、員林、宜蘭、嘉

義及松山等站，惟該局未探究

其癥結原因，以有效改善，經

函請臺鐵局檢討並研擬改善

措施。據復：對號列車於特定

停靠站發生常態性晚點之原

表表 66  臺臺鐵鐵客客運運列列車車準準點點率率  
單位：％ 

車種 

年度 
合計 

對號列車 
區間車 

小計 自強號 傾斜式
（註 1） 

莒光號 復興號 

109 9922..3344  8888..3388  88.79 88.20 87.08 92.23 93.29 

110 9922..8811  8877..2200  89.26 85.05 85.57 86.94 94.06 

111 9944..9988  9911..6633  91.83 91.33 91.41 92.01 95.72 

註：1.傾斜式列車係指普悠瑪號及太魯閣號列車。 

2.資料來源：整理自臺鐵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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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要係路線慢行施工延誤所致，又對號列車運行區間均為跨線別長途旅程，於運行途中受干

擾而延誤之風險遠較區間車為高，致對號列車整體準點表現不如區間車。該局將持續分析慢行

路段影響情形，並責成工務單位及局外施工單位（含交通部鐵道局）加強趲趕工進，俾縮短施工

慢行影響運轉時程。 

（（22））  部部分分車車次次列列車車之之行行駛駛，，屢屢有有晚晚點點並並肇肇致致後後續續車車次次無無法法依依表表訂訂運運轉轉時時分分營營運運情情

形形，，允允宜宜確確實實檢檢討討改改善善：：本部前曾針對臺鐵列車準點率仍待提升等情，函請臺鐵局研謀改善，據

復已責成工務單位加強管控施工慢行期程，並於列車排點時適度放寬運轉餘裕時分，俾減緩列

車延誤效應連鎖擴大等。經追蹤查核 229 次自強號（逆行方向）及分析 142 次自強號（順行方

向）等列車 111 年度行駛情形，229 次自強號晚點發生率雖略有改善，惟其後續通過之 11 個車

次列車，受該車次影響自七堵站起持續發生晚點；142次自強號於行經新竹至汐止等站之晚點情

形則逐站惡化，且後續通過之 14個車次列車亦連帶受影響，自新竹站起持續發生晚點情形。該

局雖已研提改善措施，惟未能有效改善列車連續發生晚點情事，經函請臺鐵局檢討改善。據復：

有關該 2車次開行於北部區域發生晚點情形，於 112年改點後，除部分班次已停開（473次、31

次、1255次、522次）或調整變動行駛區間外，各次列車於北部區域停靠站平均延誤時分已有明

顯改善，該局將持續滾動式檢討調整相關車次行點，並持續強化運轉整理措施，以減緩列車連鎖

延誤情形。 

（（33））  臺臺鐵鐵行行車車事事故故（（件件））及及誤誤點點主主要要肇肇因因為為設設備備故故障障，，允允宜宜加加強強設設備備養養護護、、檢檢修修及及

員員工工故故障障排排除除訓訓練練：：據臺鐵局行車保安資訊系統（下稱行保系統）登載 107 至 111 年度行車事

故（異常事件）資料，截至 112年 2月 9日止，已由該局行車事故（件）審議小組完成審議者計

2,723 件，分析其發生原因，以設備因素 1,805 件（占 66.29％）最高；另據該局誤點改善小組

統計，111 年度旅客列車誤點原因，亦以設備故障 2,422 件為主（占誤點總次數 75.92％）。經

查 111年度整體行車設備故障所延誤時分 71,758分鐘，較 110年度之 60,173分鐘增加，除 111

年度中秋連假期間發生員林至花壇間號誌故障事件，創下搶修最久紀錄外，另車輛故障 236次、

延誤時分 12,850分鐘，平均每次延誤約 54.45分鐘，亦較 110年度之 50.42分鐘增加，經函請

臺鐵局針對相關設備之養護、檢修及員工故障排除之專業技術訓練等加強檢討改進。據復：於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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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車輛故障方面，將檢討加強車輛檢修、改善追蹤老舊車輛、加強教育訓練，並積極推動車輛維

修資訊管理系統，以達維修資料電子化協助決策；於改善列車自動防護系統（Automatic Train 

Protection, ATP）設備故障方面，將敦促廠商更新設備，定期舉辦故障改善檢討會議；於改善

電務設備妥善率方面，將責成電務單位確依「號誌設備道岔工程前置作業及復舊 SOP」妥為辦理。 

（（44））  司司機機員員肩肩負負行行車車安安全全及及運運轉轉服服務務等等重重要要任任務務，，惟惟臺臺鐵鐵行行車車事事故故（（件件））及及列列車車晚晚

點點發發生生之之人人為為因因素素，，間間有有係係司司機機員員疏疏失失或或慣慣性性行行為為導導致致，，允允宜宜持持續續加加強強員員工工教教育育訓訓練練及及考考核核作作

業業：：據臺鐵局行保系統登載 107 至 111 年度行車事故（異常事件）資料，截至 112 年 2 月 9 日

止，已完成審議者計 2,723 件，其中事故事件分類屬人為因素造成者 214 件，以司機員疏失計

84 件最多，包括重大行車事故 3 件、一般行車事故 5 件及行車異常事件 76 件，主要係制軔失

宜、未停車或停車位置不當、未確認號誌即進路、未正確控速或操作設施（開關 ATP或收降集電

弓等）、未交接班或交還機車鑰匙、延誤開車等。另該局 111年度排點系統登載列車晚點原因，

其中行慢（係指因司機員操作或駕駛習慣，導致列車未能依表訂運轉時分到離站）計 2,105次，

按車種分析，以自強號（含傾斜式）列車發生 1,221次（占 58.00％）最多，區間車 805次（占

38.24％）次之；按行車區段分析，則以南勢站至銅鑼站間發生 110次最多。又與機務運轉系統

司機員工作報單資料比對結果，行慢致列車晚點之機務單位（負責司機員服勤管理），係七堵機

務段發生 305次最多；按司機員分析，則同一員工發生 39次最多，均待檢討運用上述數據分析

結果，強化排點作業、車輛運用及司機員運轉列車之考核，經函請臺鐵局針對癥結問題查明原因

研謀改善，並持續加強司機員教育訓練及考核。據復：將加強指導幹部上車隨乘頻率，對於司機

員不當習慣或有可能造成事故之行為予以即時糾正；並查閱行車紀錄以加強考核及督促改善，

針對不當行為發生頻率較高者，將強化其對車輛性能及路線之熟悉，並適時確認人員身心狀況

及技能，必要時將安排重新見習及檢定。 

55..  規規劃劃建建置置新新 MMMMIISS，，第第一一階階段段預預計計完完成成 2255 款款車車型型建建置置作作業業，，以以掌掌握握

車車輛輛維維修修成成本本及及未未來來維維修修材材料料管管理理，，惟惟既既有有維維修修資資料料經經轉轉置置至至新新建建系系統統，，仍仍存存有有維維

修修材材料料斷斷料料、、缺缺料料或或存存量量過過高高等等風風險險，，且且未未依依規規定定將將該該系系統統檢檢討討納納入入年年度度資資通通安安全全

維維護護計計畫畫，，據據以以辦辦理理資資安安防防護護措措施施，，允允宜宜檢檢討討改改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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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局為掌握車輛維修成本，提高維修保養品質，於 109年 12月由「高雄機廠遷建潮州及

原有廠址開發」專案計畫內新增建置全新

「車輛維修管理資訊系統」（下稱新 MMIS，

圖 3）專案工項，於 110 年 2 月決標，決

標金額 3億 2,392萬餘元，以完備該局車

輛檢修之工作計畫管理及工單管理為目

標，滿足相關需求與功能，建置具開放性

架構之資訊管理系統，並配合與該局相關

資訊系統達成資料交換，系統建置期程共

分為兩階段，每階段 3年，共計 6年，第

一階段預計完成 25 款車型建置作業、第二階段預計完成 33 款車型建置作業，截至 111 年 9 月

底已完成第一階段中之 12 款車型建置並正式上線使用。經查該局新 MMIS 規劃及建置情形，核

有下列事項： 

（（11））  為為掌掌握握車車輛輛維維修修成成本本，，提提高高維維修修保保養養品品質質，，規規劃劃建建置置新新 MMMMIISS，，惟惟因因早早期期車車輛輛

維維修修資資訊訊屬屬非非結結構構化化資資料料，，既既有有維維修修資資料料經經廠廠商商轉轉置置至至新新建建系系統統後後，，仍仍無無法法作作為為決決策策參參考考，，致致

現現階階段段仍仍存存有有維維修修效效能能風風險險，，允允宜宜研研謀謀改改善善，，以以利利發發揮揮系系統統提提供供即即時時請請購購供供料料數數據據分分析析：：臺鐵局

為解決外界長年來質疑該局材料管理機制未有效運作，屢有發生車輛所需之材料長期斷料、缺

料或存量過高等問題，規劃自 112年 2月起新 MMIS新增保養用料功能，可供各檢修廠、段人員

於檢修作業時，將實際更換之材料編號登錄於系統，作為即時請購供料之數據分析。依「高雄機

廠遷建潮州及原有廠址開發計畫－CL361 標新 MMIS 系統案」工作說明書第二章 2.18 既有機務

維修資訊系統（下稱 MA系統）第 3點規定：「立約商須針對 MA系統資料庫資料（86年至今）進

行資料、結構分析，轉置 MA系統既有資料至新 MMIS，讓新 MMIS功能中可查詢既有 MA系統歷史

資料，以達到維修資料之完整及延續。」經查早期設計之 MA系統各檢修作業檢修紀錄表登錄資

料非屬結構化資料，無法依上揭工作說明書規定自 MA 系統移轉已上線之 12 款車型既有資料至

新 MMIS，爰無法作為材料採購及安全存量基準訂定等決策參考，須俟新 MMIS上線並歷經 2至 3

年累積各車型保養用料紀錄始能運作，部分車型尚須 6 至 8 年，顯無法回應外界對於該局改善

材料管理機制之期待，亦導致現階段臺鐵相關列車仍存有維修效能風險，經函請臺鐵局研謀妥

處。據復：考量新 MMIS尚需 2至 3年累積各項檢修、材料相關數據，已先擇定上線之 TEMU 2000

圖圖 33  新新 MMMMIISS系系統統登登入入畫畫面面  

 
資料來源：擷取自臺鐵局 111年 3 月新 MMIS 之系統操作使用手冊。 


